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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第 211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3年 12月 4日（星期三）中午 12：20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行政會議室 

參、 工作報告： 

1、雄獅旅行社將實習生分配至旅天下（目前有旅運系實習生 2名）及

凱旋旅行社的高雄區實習生，該區隸屬於巨大旅行社（目前有旅運

系實習生 1名）。這兩間實習單位雄獅旅行社及凱旋旅行社均自行將

錄取的學生分派至尚未通過校級會議審核的單位。考量學生已在實

習進行中，若要求立即更換實習單位，恐對學生造成不便。因此，

已請這兩間實習單位補齊新增實習合作企業申請單的相關資料。待

資料齊備後，擬請旅運系協助辦理實地訪評及推薦作業。 

2、實習組將再次提醒各實習單位，必須遵守本校校外實習合約書第一

點第（四）款規定：「非由學校簽訂之實習合作單位，不得分派學生

前往實習」。同時，請各系主任再次提醒實習輔導教師，若在訪視時

發現類似情況，請立即通報實習組。 

3、實習組每年於學生實習前，召開各實習輔導教師的行前說明會，並

在會中宣導：若校外實習生發生突發事件，例如職業災害、性騷

擾、車禍或其他異常情況，請立即通報校安中心 24小時專線 886-7-

8034727。本組亦編制了實習輔導教師手冊，並放置於研發處網站。

鑑於近期發生多起校外實習生事件，依據教育部於 1113年 11月 26

日來文指示，說明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專業訓練不足，對於學生遇到

職災，教師應主動協助學生申請各項理賠，包含保險理賠、司法服

務、心理諮商等，因此日後於該場會議上，會邀請專家學者與教師

分享勞動知能相關議題。並請各系主任再次提醒各實習輔導教師，

一旦發現狀況，應立即做好相關通報，避免後續衍生問題。 

4、為讓實習輔導教師清楚瞭解實習生發生突發狀況通報流程、相關資

源協助及後續追蹤機制，將本處現行項目編號為 05-02-07「校外實

習突發及爭議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修正完備，並將項目名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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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校外實習突發事件追蹤機制」，詳如附件 1。 

5、依據教育部於 106年 4月制定的《大專校院推動校外實習課程作業

參考手冊》中有關校外實習作業機制之規範，建議學校在學生實習

前，為每位學生制定學習計畫表。未來學校擬規劃由實習單位於學

生確定分發並開始實習前，填寫每位學生各階段的實習內容具體規

劃及時程分配。實習結束後，由實習輔導組列印學生的學習計畫表 

，交予各班實習負責人，提供學生自行檢視學習狀況並簽名確認。

實習輔導教師及系主任亦須核章。請系上妥善檢視每位學生的學習

狀況，針對實習單位未完成的部分，請各班實習輔導教師給予關懷

與協助，並將相關情形列為未來評估實習單位的重要參考依據。 

6、校外實習生懲處列表： 

科系 姓名 系懲處 事由 

進行銷三 A 蔡○程 小過 2次 

蔡生原於台中花翎旅行社實習，因家庭因
素需就近照顧弟弟，目前已轉調高雄若你
餐酒館，詳如院級實習委員會議資料(附
件 2)。 

烘焙三 A 施○蓁 小過 2次 
施生原於震欣(侯布雄)實習，因與同事間
相處不融洽，目前已轉調貓下去，詳如院
級實習輔導會議資料(附件 3 .P1) 

烘焙四 B 羅○羲 小過 2次 
羅生原於台北國賓實習，因無法配合飯店
早班時間，目前已轉調吳寶春麵包店，詳
如院級實習輔導會議資料(附件 3 .P2) 

休憩四 B 陳○妤 小過 2次 
於大三實習期間未依照公司 SOP作業，
受到實習單位懲處，詳如院級實習輔導會
議資料(附件 4)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日四技烘焙三 A學生黃○欣、林○惠、鄭○亦及三 B吳○家懲處案，

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烘焙管理系) 

說  明： 

1、黃生與林生原本於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進行實習，但因工作內容主要

為備餐服務，兩位學生向上反映意見。經實習組與業者溝通後，業者

雖同意未來調整工作內容，但兩位學生仍表達強烈的離職意願。目

前，兩人已分別轉調至吳一無二與卡啡那繼續實習。 

2、鄭生原於台中金典酒店實習，因飯店調整班別且與內部同事相處不

佳，認為部分同事工作態度欠佳。經與主廚溝通後，學生已無意願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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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留任，現已轉調至 TGI Fridays。 

3、吳生原於高雄晶英酒店實習，因個人規劃需加強日文能力，無法配合

原單位的上班時間，現已轉調至天才餐飲。 

4、經院級實習委員會議決議懲處四名學生各大過一次，檢附院級會議及

相關資料如附件 3(P1.2.4)。 

決議： 

 

提案二：本校校外實習合約書內容部分修正及境外生每週工時規定，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據教育部 113年 11月 13日臺教技(三)字第 1130114134號函及 113

年 11月 26日臺教技(三)字第 1130118238號函，兩份函文均建議學校

校外實習合約書內容需明確載明實習生每日工作時間起迄，範例：自

每日○○：○○起，至○○：○○止每日實習時間計○○小時。 

2、由於餐旅產業具有特殊屬性，一般採輪班制，且部分產業有 24小時

無歇營運，為使學生能夠接觸並學習不同班別的工作內容，進一步豐

富學習經驗。若在實習期間僅限制於固定班別，可能會導致學生無法

全面學習該領域的各項業務，並可能與同儕之間產生隔閡與排擠現

象。  

3、教育部提供校外實習合約書分為僱傭關係與非僱傭關係兩種版本。其

中，非僱傭關係的合約書適用於境外生，並規定境外生每日實習時間

「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然而，根據教育部的

但書規定，若學校辦理的校外實習屬於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所訂的應考資格條件，則不受此限制。本校屬專門職業學校，學生為

配合職場輪班，因此建議修訂境外生的非僱傭關係版本合約書，刪除

「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的相關文字。 

4、檢附本校校外實習合約書(僱傭關係及非僱傭關係)內容如會議資料附

件 5。 

建  議： 

1、校外實習合約書內無需明確載明每日的工作起訖時間。 

2、本校與實習單位簽訂的境外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屬於單純的學習訓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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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並不構成僱傭關係。為考量學生實務訓練需求及維護其身心健

康，請實習單位確實遵守合約第五點之規定，妥善安排境外生的實習

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決  議： 

提案三：擬協助未來的校外實習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保險費由學校負

擔，提請討論。 

說  明： 

1、教育部每年會發文通知各大專院校，提供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

生團體保險」的得標廠商資訊，以供參考與辦理相關事宜。 

2、113年 7月之前的學生，其保險需求均由學生依個人意願選擇投保，

並由學校協助辦理投保事宜，保費則由學生自行負擔。 

3、近日本校學生發生職災事件，依據教育部於 113年 11月 26日臺教技

(三)字第 1130118238號函指示，學校應為實習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保

險。且依據教育部於 111年 3月 18日發佈的臺教技通字第

1112300643號函中「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第七點的規定：

「學校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4、校外實習團體保險近五年保費額度如下： 

年度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一年期 285元 460元 825元 695元 600元 

半年期 185元 299元 536元 452元 390元 

建  議：自 114年 7月起，實習生將由學校協助辦理校外實習團體保險，保費

將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由於每年實習人數及保費金額會有所變動，

保費將依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以下為 114年 7月份實習人數及預估保

費金額： 

保險期間 人數 每人保費 保費總額 

12個月 898人 600元 538,800元 

6個月 43人 390元 16,770元 

合計 941人  555,570元 

決  議： 

 

 



5 
 

提案四：請落實實習輔導教師實地輔導訪視，每學期至少 2次以上，以確實瞭

解學生實習實況，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據教育部 113年 11月 26日臺教技(三)字第 1130118238號來文辦

理。文中說明學校應依據教務部 106年 4月 20日臺教技(三)字第

1060055588號函(諒達)，其說明二(五)略以「應指定實習輔導教師

落實實地輔導訪視，並應加入各項學生權益事項之確認，每學期至

少 2次以上，以確實瞭解學生實習實況並作成訪視紀錄。 

2、學校現行規定每學期每位學生實地訪視一次為原則，以 113學年度

國內實習訪視差旅費為例，學校提撥相關經費如下。 

訪視方式 學校核發

金額 

經費來源 使用期限 

聯合訪視 53萬 高教深耕 一學年 

個別訪視 84萬 校務基金

專項 

一學年，上下學期共計 53

班，每班分配 2萬元，總經費

約需 106萬元。雖然經費略顯

不足，但考量到部分班級的實

習單位較為集中，實際花費可

能低於 2萬元；而對於實習單

位分散的班級，實際花費則可

能超過 2萬元。為此，經費分

配將根據這些條件進行調整，

以達到平衡。 

3、若依照教育部規定，每學期每位學生須進行 2次實地訪視，則上述

經費需增加一倍，才足夠支應每學期至少 2次的訪視安排；另實習

輔導教師實地訪視時間亦須增加一倍。 

決  議： 

 

提案五：本校實習單位震欣(侯布雄)今年發生一件實習生疑似被性騷擾案，是

否列為觀察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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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震欣於本校第 109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100年 4月 21日）通過，並

由烘焙系葉連德老師推薦。 

2、檢附公司提供的調查報告（如附件 6），報告中說明，雖然已將兩位當

事人的班表錯開，但有時在上班期間仍會相遇，甚至發生讓鄭生感到

不安的舉止（如在更衣室外等候）。為避免學生遭受危險，導師在得

知後立即將學生帶離現場。此情況顯示該單位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缺

乏危機意識，未能有效警示加害者，且讓學生暴露於潛在危險之中。

基於上述情況，建議將該單位列入觀察名單，為期三年，並自下屆起

暫停實習名額。另檢附導師訪視紀錄表（如附件 7）。 

3、該單位近五年實習生人數分布如下： 

113學年度 112學年度 111學年度 110學年度 109學年度 

原 4人，因

性騷擾事

件，已轉出

1人。 

6 2 1 0(疫情關係) 

決  議： 

 

提案六：新增實習合作單位複審案，提請討論。 

說  明： 

擬建教單位 推薦單位 說明 

空港株式會社 應日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8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休憩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9 

三越旅行社 旅運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10 

玖鼎集團 休憩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11 

決  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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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05-02-07 

項目名稱 校外實習突發事件追蹤機制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實習輔導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通報作業： 

實習生發生突發事件：若由實習輔導教師先知悉，應須通報相關人員(主任、
院長、校安中心(07-8034727)、學生家長及研發處實習輔導組)。 

若由研發處實習輔導組先知悉，需通報實習輔導教師及系(科)學程主任、院
長，後續由實習輔導教師依上述流程完成通報。 

二、校內處理作業： 

    1、進一步瞭解：實習輔導教師瞭解事故原因、嚴重程度及關懷學生，並填寫
校外實習輔導紀錄表。 

2、提供資源：實習輔導教師應主動告知學生，學校提供法律顧問諮詢(首次)、
系(科)學程(學生平安保險)、實習輔導組(校外實習團體保險)及實習機構協
助請領相關保險理賠(勞保)、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緊急慰問金申請(於事件發
生後三個月內)、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提供心理諮商協助，並啟動系(科)學程
實習輔導小組會議。 

三、學生是否繼續實習：系(科)學程透過實習輔導小組會議決議評估學生是否能
繼續完成實習，若否，則啟動校外實習課程替代方案；若評估學生可繼續實
習，則有留任原單位及轉換單位之可能性，如需轉換單位則依學校流程提出
申請，協助學生完成轉換。 

四、結束作業：系(科)學程須提供相關紀錄及表單交予實習組備查。 

 

控制重點 
一、通報與溝通機制：當學生發生突發事件時，實習輔導教師依流程完成通報作

業，確保訊息能快速傳遞。 

二、實習輔導教師及相關人員盡速了解事件實況，並啟動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
組會議，實習輔導教師應主動告知學生學校提供必要的法律顧問協助(首次)、
學務處針對心理需求，安排心理諮商協助，確保學生的身心健康。 

三、緊急金與賠償處理 

    1、緊急慰問金申請：事件發生三個月內，系(科)學程協助學生緊急慰問金申
請。 

    2、保險理賠：由系(科)學程(學生平安保險)、實習輔導組(校外實習團體保險) 

       及實習機構協助學生申請相關保險理賠(勞保)。 

四、紀錄與存檔：系(科)學程每個處理環節均需留存並完整紀錄供備查。 

法令依據 無 

使用表單 本校「校外實習輔導紀錄表」(如附件) 

附件1
在這裡輸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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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學程主任、 

院長 

 

 

校安中心 24hr專線 

07-8034727 瞭解事故發生原因、 

嚴重程度並關懷學生 

填寫校外實習輔導紀錄
表 

法律顧問諮詢
(首次)  

系(科)學程啟
動實習輔導小

組會議 

緊急慰問金申
請(3個月內) 心理諮商協助 

啟動校外實
習課程替代
方案流程 

 

 

 

系(科)學程主任、 

院長 

 

標準作業流程制定程序作業流程圖 

 

  

   

 

 

 

 

 

 

 

 

   

 

 

 

 

 

 

通報 

 

 

否 

是 

學生續留 
原實習單位 

評估學生是否 
能繼續實習 

否 

是 

 

依學校規定提
出轉換實習單
位申請流程 

 

完成轉換實習
單位 

 

系(科)學程詳細紀錄處理
過程供備查 

完成替代方案
作業流程 

實習生發生突發事件 

研發處實習輔導組 

系(科)學程、實
習輔導組及實習
機構協助請領相
關保險理賠 

 

通報 

實習輔導教師 

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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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代號： 

校外實習合約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工作型校外

實習，由甲方聘任乙方學生為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乙方實習生

名單詳如實習分發名冊。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

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相關職業安全衛生

措施之規劃及勞工相關權益之說明。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

與實習成績考核。 

（四） 非學校簽訂之實習合作館別，不得分派學生前往實習。 

（五） 依教育部規定應告知工會校外實習人才培育事宜及人數。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

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

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 乙方學生實習地點詳如實習分發名冊。 

（二） 甲方非經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學生之實習時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四

十小時。 

（二） 甲方非經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日工作。 

六、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基準及其他

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     元，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資應

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學生

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二） 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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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三） 其他勞動權益：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等事項，應依勞動基準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辦理。 

七、保險及退休金：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甲方應依相關法規為乙方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輔導，如經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甲乙雙方得議定提前終止該學生之實習，並由乙方協助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

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應為甲方及乙方各系實習輔導小組。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

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

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

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等相關規定辦

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校  長： 

地 址：812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號  

統一編號：77495542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單位代號： 

校外實習合約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國立立高雄餐旅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生為單純學習

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乙方實習生名單詳如實習分發名冊。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

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

施之規劃及勞工相關權益之說明。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與

實習成績考核。 

（四） 非學校簽訂之實習合作館別，不得分派學生前往實習。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

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

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 乙方學生實習地點詳如實習分發名冊。 

(二) 甲方非經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

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

間內進行。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實習津貼每月     元(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實

習給付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配合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

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nkuht
螢光標示



 

 

實習單位代號： 

 

七、保險：甲方應為乙方學生投保相關保險，以確保學生因實習所導致之傷病損害可以獲得 

    適當理賠。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輔導，如經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甲乙雙方得議定提前終止該學生之實習，並由乙方協助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

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應為甲方及乙方各系實習輔導小組。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

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

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

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校  長： 

地 址：812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號 

統一編號：77495542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鄭嵐心 同學實習結束報告: 

 

10/7 約中午時間收到單位主管表示貴校老師在未提前通知下要來訪視鄭嵐心同

學，經與學校老師了解後得知鄭嵐心同學在職場上被一位男同事過於關心而困

擾因而要轉換單位。 

 

該事件與單位主管及同仁了解，鄭嵐心同學工作上認真積極，但比較不擅於表

達內心想法，所以單位主管對於鄭同學都會比較關心照顧，希望能透過直接或

間接的方式來了解鄭同學的想法，希望在實習初期能多瞭解同學的狀，若有需

要則從旁輔導等。 

 

經了解後才得知 9月初單位裡有一位男同事對嵐心有好感，經常關心並過度照

顧，且有摸頭的行為，此行為已造成嵐心不舒服及困擾，因此主廚當下有積極

介入處理，分別找２位單獨輔導，並告知男同事該方式不好，已對女方造成困

擾，希望對方能停止並調整，主廚約談完後摸頭該行為已沒有再發生。 

 

這件事發生後，主廚也有特別交代單位主管要密切留意雙方的狀態，盡可能將

兩位分開。事發後在工作上，嵐心與該男同事沒有太大的影響，一樣會聊天說

笑；男同事在工作上也會幫忙鄭同學去搬運粗重的麵粉等，同事們覺得看起來

都無異狀。 

 

10/8事後與該男員工約談，一開始他對嵐心是欣賞的，覺得嵐心工作認真在職

場上會多關心照顧，對於過度的關心及照顧的方式給對方帶來困擾他表示很抱

歉。但他並無其他意思，同時他也並不完全知道嵐心的住家地址，只是有一次

他們有相約要去夜市，約在嵐心家附近的公園碰面才大概知道區域。 

 

經過此事件，該男員工知道應該要適當與女同事保持距離，並在未確認女方想

法前，應避免過度關心及照顧。 

 

Thanks and Regards 

邱于真 Kara CHIU 

Project Manager 

5F, No28, Song Ren Road, Taipei, Taiwan 

Office: (886)2 8729 2625 

Fax: (886)2 2711 5128 

Email:kara.chiu@robuch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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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外實習輔導訪視紀錄表 
113-1-00183                                 

訪視日期    2024年 10 月 7 日     接待主管  邱小姐/李聖傑   人資/主廚 

實習單位  震欣(侯布雄) 實習部門  烘焙房 

實習學生姓名 41016114 鄭嵐心 

班表及福利  

1. 班別：■一頭班       □兩頭班       □其他         

2. 月休天數：    8    天 

3. 薪資(含獎金及津貼)：＄    More than $36,000       

4. 住宿：□宿舍  ■租屋  □親友  □自宅 

實習工作現況 

（請依實際狀況

填寫）  

1. 學生的學習適應狀況       

■良好 □適應中 □不良 

2. 學生與同事之互動／溝通情況 

■良好 □適應中 □不良 

3. 學生出勤狀況              

■良好 □適應中 □不良 

4. 學生對整體實習環境滿意度  

■良好□適應中□不良 

-------  上述如有「不良」情形，請於下列說明  ------- 

訪視老師對實

習生工作狀況

說明與建議  
(請條列式說明 ) 

 

 

1.單位學生告知實習場域有性騷狀況，並說明之前有告知主管，主管處理後雖減

少肢體接觸，但仍讓實習學生有不安的舉止行為（如：更衣室外等待），經瞭解

得知於上次實習生已有類似情況並且為同一人造成實習學生有不安心理狀況，個

人覺得考慮學生安全問題（性騷者知道學生租處）經與學生討論，將於訪視後帶

離實習場域 2.目前處理狀況也報告讓系主任與實習組長知悉 3.學生與我一起回

南部，我會直接載到家交給父母 4.實習單位人事承諾會於近日與學生聯繫給學

生一個交代 5.實習單位主管挽留或打算其他變通辦法，所以明確告知實習單位,

目前實習狀況已通報學校與家長，需通過學校與家長雙方同意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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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事項與後

續追蹤  
(請條列式說明 ) 

 

1.老師已通報學校,以保護學生安全為第一 2.轉換單位建議可與父母或老師討論

一下 3.逞處部分為業者問題，系上或學校部會有逞處問題 4.若需要心理諮商協

助可連絡學校諮商輔導組，有專業人士可提供協助諮詢 5.先好好休息幾日再處

理北部租處，轉換單位...等,需要老師協助直接連絡 

業者對實習生  

的評語與建議  
(請條列式說明 ) 

 

1.嵐心表現一切很好很棒 2.人事承諾會於近日與學生聯繫給學生一個交代  

訪視照片  

 
 

實習輔導教師 系(科)學程主任 實習組組員 實習組組長 研究發展處 

陳豐昇 徐永鑫 李秀珍 謝金龍 蕭登元 

說明:  

1.訪視方式一律採實地訪視。 

2.請務必至 ePortfolio系統填寫訪視紀錄表，每位學生填寫 1 張，以利行政單位審查用及各系實習課程

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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